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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607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

阳科技”，扩位简称为“海阳科技”，股票代码为“60338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

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1.50元/股，发行数

量为4,531.29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906.25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06.25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不进

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175.032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发行数量为1,450.00万股，约占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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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3,625.0320万股。 

根据《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和《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6,633.72倍，

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450.0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24.982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652.0360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72.9460万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900.05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0.00%。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1495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5年6月5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

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投资者资质以及市

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 

3、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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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2025年5月28日（T-3日），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在2025年6月9日（T+4日）之

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华泰海阳科技家园

1号员工持股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4,531,290 10.00% 52,109,835.00 12 

2 

广州工控混改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812,516 4.00% 20,843,934.00 18 

3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59,387 3.00% 15,632,950.50 18 

4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

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1,359,387 3.00% 15,632,950.50 18 

合计 9,062,580 20.00% 104,219,670.00 -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8,868,32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31,985,749.0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32,17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520,001.0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249,82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3,372,93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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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729,460股，约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10.06%，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32,174股，包销金额为1,520,001.00元，包销股

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0.36%，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约为0.29%。 

2025年6月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

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6,042.6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保荐费283.02万元（不含增值税）；承销费3,101.07万

元（不含增值税），上述费用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方友好协

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 

2、审计及验资费用：1,415.09万元（不含增值税），依据服务的工作内容

和要求、各级别工作人员（包括内部技术专家）在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及其他

所需资源投入等因素确定，按照项目进度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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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律师费用：669.81万元（不含增值税），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

考虑服务的工作要求、律师的工作表现和工作量等因素，经友好协商确定，根

据项目进度进行支付； 

4、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78.34万元（不含增值税）； 

5、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95.28万元（不含增值税）。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前次披露招股意向书中发行

手续费及其他费用66.82万元，差异系印花税11.52万元；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

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51360、010-66551370 

 

 

发行人：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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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

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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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

行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